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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F_81_E5_91_98_E8_c32_509185.htm 背书[Endorsement]票

据权利人在票据的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以示将票据所赋权利

转让给他人的行为。签名转让的人称背书人，受让的人称被

背书人。票据的受让人可以再背书将票据转让给其他的人。

票据经背书后，其权利将由背书人转移至被背书人。背书人

同出票人一样，对票据被付款人负有担保承兑或付款的责任

。按照贸易业务的不同需要，背书分类较多，一般可以分为

以下几种：(1)空白背书或不记名背书，背书人背书时只签上

自己的名字而不注明受让人的名称；(2)特别背书或记名背书

，背书人在背书签上自己名字的同时注明受让人的名称；(3)

限制性背书，背书人在背书时注明此背书的票据不能再背书

转让；(4)条件背书，背书人在背书时规定只有在某些条件下

才能履行付款的责任。 限制背书[Restrictive Endorsement] 背

书人由于种种原因，禁止票据以后再转让的背书。限制背书

的形式为背书人在汇票背面签字，写明“仅付×××”或“

付给×××(被背书人名字)入×××之帐”、“付给×××

作代收用”等。限制背书的被背书人只有本人收款或按照背

书的指示处理汇票的权利，而不能将汇票再转让。如限制背

书的被背书人再通过背书转让票据，则作出限制转让的背书

人，只对其直接的被背书人负责，而对限制后再由背书取得

汇票的人不负责任。换言之，曾为限制背书的背书人，只对

他自己的被背书人负责任，而对其被背书人的后手则不负责

任。 特别背书[Special Endorsement] 又称记名背书。背书人在



票据背面签字并写明“付给×××(被背书人名称)，或指定

人”的背书。汇票背书后，经过交付，由背书人(转让人)把

票据上的权利转让给被背书人(受让人)，被背书人可再作记

名背书或空白背书，转让给另一人。票据可以经过连续背书

多次转让。百考试题收集整理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